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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屯溪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

屯政办〔2021〕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屯溪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》已经区政府第七十一次常

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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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溪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

引领作用，加快科技创新体系构建，进一步激励企业科技创新，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屯溪实际，

制定本政策。

第二条 区政府设立科技创新扶持专项资金和知识产权奖

补专项资金，由区本级预算安排，实行竞争申报、预算管理和总

量控制。

第三条 支持范围原则上为在我区注册、纳税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无不良诚信记录的企业、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服务机构；

在本辖区内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。户籍、身份证或居住证在本区(不

含新潭镇)的自然人等。

第四条 科技创新扶持专项资金和知识产权奖补专项资金

采取事后奖补、研发资助等方式，支持科技研发、成果转化、平

台建设和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等。

第五条 对《黄山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》（黄政办〔2020〕

25号）中的科技创新扶持资金和知识产权奖补资金原则上按 50%

比例进行配套，以下奖励政策除外：

（一）高企认定奖励。分别奖励新认定、重新认定的国家高

新技术企业 20 万元、1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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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企保费补助。在对高新技术企业投保的产品研发责

任保险、关键研发设备保险、产品质量保证保险、专利保险予以

补助的基础上，拓展险种范围，按投保企业实际支出保费的 20%

给予补助。

（三）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。支持我区主导产业、战略性

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开展科技研发，单个项目资助最高不

超过 15 万元（含），采取验收评价达标后全额补助方式兑现奖

励。

（四）鼓励知识产权创造。对新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，在配

套奖励基础上，我区企业每件资助 1 万元，个人每件资助 0.5 万

元。

第六条 为进一步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扶持力度，结合扶持我

区新兴主导产业发展和区情实际，实施以下扶持政策：

（一）高企扶持培育。对培育和孵化符合我区主导产业的重

点企业并落户我区的新研发平台，按照实际研发投入 10%的比例

进行补助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对新认定的省民营科技企业奖励 2 万元，对新认定的省高新

技术培育企业奖励 2 万元。

（二）高新、战新培育奖励。对首次纳入省高新技术产业或

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企业负责人 5 万

元，不重复奖励。对年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产

值分别位于全区前 10 名且高于全区平均增速的企业，每户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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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万元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三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 100

万元以上且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 2%以上的规上（限

上）企业，给予年度研发费用 0.5%补助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

20 万元。

企业设有市级以上实验室、科创中心、科研工作站等机构，

科研团队三人以上（含三人）的，对企业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长

20%以上，给予研发费用增幅部分 10%的资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

10 万元（含）。

（四）支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。对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晋

级全国行业赛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，晋级全省行业赛的

一次性奖励 3 万元，用于奖励参赛企业（团队），按照同一项目

就高不就低原则兑现奖励。

对市级以上主办的创新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得者并新

签约落地本区且成果产业化的项目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万元、

10 万元奖励，奖励资金 70%用于单位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，30%

奖励项目主要完成人（研究团队）；对相应推荐上述项目并作为

承办单位的风投机构、中介组织奖励“一事一议”。

（五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。对企业开展技术合同登记

且技术合同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登记额 1%奖励，最高

不超过 10万元（含）。

鼓励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，按照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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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支付费用（依据转账凭证）给予 20%且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

的一次性补助。

（六）提高知识产权质量。获省知识产权管理规范通过验收

的“贯标”优秀企业给予 1 万元奖励；新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一次

性资助 3 万元；新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被认定为高质量专利的给

予 0.3 万元奖励；年限达 10 年、15 年、20年的有效发明专利，

分别奖励每件 0.5 万元、1 万元、2 万元。

（七）推进知识产权运用。对我区企业引入与主营业务相关

的有过质押贷款、获专利奖的、10 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等高

质量专利，在配套奖励基础上，每件资助 1 万元。

第七条 科技管理费用按照区科技创新扶持专项资金的3％

－5％实行总额控制，主要用于项目申报、评审和评估、招标、

监督检查，项目验收及绩效考评，创新创业活动组织，创新发展

规划编制等工作所发生的费用，由区科技经信局具体负责，年度

预算由区财政局核定。

知识产权管理费用按照知识产权奖补专项资金的 3％－5％

实行总额控制，主要用于评审和评估、招标、监督检查、验收等

工作所发生的费用，由区市场监管局具体负责，年度预算由区财

政局核定。

第八条 本政策与我区其他现有政策存在重复、交叉的，按

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依据《屯溪区工业企业综合

评价分类服务暂行办法》被评为 C 类、D 类工业企业，以及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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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屯溪区服务业企业综合评价分类服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被评

为 D 类服务业企业不享受本政策。

第九条 区科技经信局会同区财政局开展科技创新扶持专

项资金年度申报工作，形成依据本政策办理结果，由区政府分管

区长召集区科技经信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统计局、九龙园区服

务中心等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财政局开展知识产权奖补专项资金的

申报工作，形成依据本政策办理结果，由区政府分管区长召集区

科技经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九龙园区服务中心

等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第十条 本政策由区科技经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分别会同区

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2017 年 12

月 28 日印发的《屯溪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规定》（屯政秘〔2017〕

60 号）不再执行。


